经济管理学院关于硕士生导师重新申报处理方案
根据经济管理学院2018年重新认定硕士生导师情况，目前有14名导师限制招生数量，即每年限招一个学硕， 有5名导师暂停招生3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为鼓励导师切实履行相关职责，促进学院各学科发展，针对学院硕导重新认定的问题，学院会议讨论决定，组织相关老师重新申请硕导聘任，并提交近三年学术成果。依照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及管理办法》，以及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相关要求，对不同情况的老师分别提出以下处理方案：
1.如符合硕导聘任基本条件，则可按要求恢复正常聘任；
2.对于限制招生数量（每年限招一个学硕）的硕士生导师，申请延长至此次聘期结束；
3.对于暂停招生的硕士生导师，如三年内发表一篇及以上北大中文核心期刊文章，申请恢复每年限招一个学硕至此次聘期结束。
学院研究决定，允许以上情况的硕导，按照学校2020年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聘任工作流程，重新申报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，望相关部门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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